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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资源县司法行政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细则的通知

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股室：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〔2019〕38号）要求，资源县司法局制订了《资源县司法行政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细则》（试行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源县司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12日
资源县司法行政系统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细则
第一条  为加强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管理，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〔2019〕38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  本细则所称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（以下简称抽查工作）是指，我县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对辖区内列入随机抽查名单的法律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抽查，并公开随机抽查结果的监管方式。

第三条  县司法行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辖区内法律服务市场随机抽查工作，并将随机抽查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，建立健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。

第四条 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要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，并根据法律法规和现实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五条  辖区内所有法律服务机构都要列为随机抽查对象，按照业务类别编入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，通过摇号的方式从名录库中随机抽取。

第六条 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可参照市局模式建立检查人员名录库。因检查人员人数偏少，无法按照业务类型分别建立检查人员名录库的，可以建立统一的检查人员名录库。

第七条  抽查工作开始前，根据抽查对象的类型，从相应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2名以上检查人员。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依法回避。

第八条  随机抽查比例不低于辖区内机构数的5%，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。对投诉举报多、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法律服务机构，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。

第九条 “双随机”抽查要全面公开、全程留痕，实现责任可追溯。检查工作结束后，要形成检查报告，内容包括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、现场检查笔录、对被查对象执行法律法规等情况的评价、检查情况的处理意见和建议等事项。

第十条  按照信息公开要求，将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开。要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规定，将随机抽查结果及时推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纳入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记录。随机抽查工作要接受社会监督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守法自觉性。

第十一条  县司法局因辖区内法律服务机构少，无法开展随机抽查活动的，经当地编制、法制、效能等有关部门认可，可以实行全面性的检查，检查频次每年不少于一次。

第十二条  检查人员要依照法定程序严格执法，遵守保密规定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快处理，对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，确保法律服务领域违法问题整治到位、处罚到位、移交移送到位、责任追究到位。

第十三条 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	 资源县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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